
《勤远动态平衡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合同（合同编号：

XZTG2018HT1671G-）》新版本合同启用说明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私募投资基

金登记备案办法》、《勤远动态平衡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合同（合同编号：XZTG2018HT1671F-）》

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的有关规定，勤远动态平衡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成立条件并已成立。

原合同（合同编号：XZTG2018HT1671F-）未印刷纸质合同。原合同有 1 位投资者在易私募电子签

约平台以电子签名方式签署。

勤远动态平衡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同（新合同：XZTG2018HT1671G-）（以下简称“新版本

合同”）在原合同的基础上更新管理人地址信息。自新版本合同启用日期起（含），后续新增委托人

不再签署原基金合同，统一签署新版本合同。本基金管理人承诺后续所有新增委托人均签署新版本合

同，且承诺所有新增委托人的签名真实、有效。如因新增委托人未签署新版本合同而引发的法律纠纷

或产生的法律责任，由基金管理人承担全部责任，基金托管人不承担责任。

新版本合同启用后，基金管理人负责将新版本合同提供给易私募电子签约平台（如有）、代销机

构（如有）。如因基金管理人未及时将新版本合同提供给易私募电子签约平台（如有）、代销机构（如

有），导致新增委托人签署的基金合同与新版本合同不一致的，由此引发的法律纠纷或产生的法律责

任，由基金管理人承担全部责任，基金托管人不承担责任。

基金管理人【上海勤远私募基金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】、基金托管人【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】

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，恪尽职守、诚实守信，切实保障基金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

《勤远动态平衡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合同（合同编号：XZTG2018HT1671G-）》新版本

合同启用日期为：2024 年 01 月 15 日。

特此公告。



【上海勤远私募基金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】（盖章）

2024 年 01 月 12 日


